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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003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吉民议字〔2023〕1 号  

尊敬的沈**代表： 

  您在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开放部分社区智慧平台功能，
共同保障老年人健康生活的建议》收悉，十分感谢您对这项工作的关心和关

注。对您提案中提出的“社区智慧平台在征求企业同意，采取择优选择的方式

向辖区内卫生医疗机构、药房、生活超市、保洁等业户开放功能，让企业了解

社区老年人结构和需求，并提供相关服务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等建议，为我

们下步工作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借鉴，现结合我省实际，对您的建议答复如下： 

  智慧社区是充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集

成应用，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利的现代化、智慧化生活环境，

从而形成基于信息化、智能化社会管理与服务的一种新的管理形态的社区。近

年来，我省积极推进改革创新，不断提升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一是各地

自主推进智慧社区建设。长春市二道区、南关区、吉林市丰满区、临江市承接

全国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和智慧社区试点任务并取得扎实成效，长春市

所辖县（市、区）实现了“一门式、一张网”社区公共服务模式应用全覆盖；

吉林市开发“互联网+社区+民政”信息系统，着力打造全科式社区综合信息服

务平台，实现社区管理数字化、社区治理精准化、社区服务精细化。2020 年，

松原市宁江区正式启动“智慧社区”综合管理服务云平台建设项目，以“网格
员”为抓手的“五长制”基层工作架构的建设平台，采用“自下而上”的设计

原则,实现“4+4+N+1”的功能架构，通过“智慧宁江”微信公众号为统一入口

进行登录，实现文宣、疫情一键上报、政务服务、基础数据采集、便民应用等

多个板块的应用，真正实现了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二是统筹推进省

级智慧社区信息平台建设。为贯彻落实民政部等 9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入

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意见》，我厅会同省直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推进智

慧社区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了智慧社区建设 10 项具体任务举措，推广“一

站式”智慧便民服务，全面打造数字社区生活新图景，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

量。目前，正在走文件会签程序，拟以部门联合文件形式印发。 

  同时，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给予老年人提供更加方便可及的养老

服务，省民政厅积极推进社区养老服务平台建设，打造以照护为主业、辐射社

区周边、兼顾上门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一是加大综合嵌入式社区养老服

务中心建设力度。2022 年，将综合嵌入式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列为省政

府民生实事项目，支持在街道层面建设 55 所具备全托、日托、上门服务等功能



的养老服务综合体。目前，全省街道层面社区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达到 179 个。

二是开发建设居家老年人巡访关爱系统。面向全省老年人，开展居家养老关爱

服务。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走访老年人家庭 73.29 万户，采集老年人数据

83.04 万人，巡访 8类重点老年人 30.51 万人次。三是积极推进智慧养老平台

建设。印发《吉林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改革试点方案》，提出推进“智慧养

老”工作举措，开发完善“智慧养老平台”，将居家养老服务、智能监测、

“三床联动”、适老化改造等场景纳入平台管理，实现服务预订、服务提供、

服务结单、智能设备应用、家庭适老化改造的全场景展示。 

  智慧社区建设是数字政府建设在社区层面的延伸，也是加强基层治理智能

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一项庞大持久的系统工程，协调工作量和难度都非常

大。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我省实际，因地制宜，试点先行，逐步推进智慧社区

建设。一是尽快推进试点工作。做好省级平台一期项目开发建设，鼓励各地因

地制宜拓展特色应用，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经验好做法。二是着力为基层赋能

减负。积极协调政数、公安、住建、政法等部门，打通数据信息壁垒，推动部

署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各类信息系统与智慧社区综合信息平台联网对接或

向其迁移集成，逐步实现基层“数据一次采集多方利用”。三是立足实际，稳

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是长期系统工程，一方面要注意学习借鉴外省成熟经

验，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结合我省实际，稳步探索推动智慧社区基础设施和应用

终端建设。在平台开发建设过程中，我们将通过技术手段，与省级“居家老年

人巡访关爱系统”“智慧养老平台”进行对接，共享相关数据资源。同时，开

放部分社区智慧平台功能，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医疗卫生机构、生活超
市、家政服务等用户入驻平台，通过平台信息实时监测，实现对老人健康状

态、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社区照料中心、服务网点、服务人员的工作情况进行

实时信息化管理，并采用电话热线、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移动端等渠道，

精准对接为老服务需求，实现对老年人顾问咨询、生活照料、紧急救援、健康
管理等全方位养老服务供给。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您批评指正。最后，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

也希望您一如既往对我省社区治理工作给予关注关心和大力支持，特别是给我

们工作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吉林省民政厅 

  2023 年 6 月 5 日 


